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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纠纷是各国司法机关都会面临的普遍

性案件， 为了更好地处理家事案件， 许多国家

建立起了家事审判制度， 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

面的共同性特点： 一是建立专门独立的审判机

关， 二是注重发挥调解制度的功能， 三是强调

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本期 “域外之音” 介绍

的就是域外家事审判制度的一些情况。

家事审判

以孩子为重

从世界各主要法治国家和地区

的家事审判制度来看， 不论是英美

法系还是大陆法系， 建立专门独立

的审判机关来审理家事案件是带有

普遍性的做法。 尽管有的是在普通

法院系统之外建立独立的家事法院，

有的是在法院内部建立专门的家事

法庭， 但都强调对家事案件要进行

专门、 独立的审理。

英国早在 19 世纪就设立了专门

的离婚和婚姻诉讼法庭， 以缓解教

会法院审理家事案件的压力。 进入

20 世纪后， 英国通过 1970 年 《司

法工作法》， 在高等法院内部建立了

家事法庭， 统筹管辖高等法院中所

有的家事案件， 随后这一做法在治

安法院和郡法院得到推广。 到了 21

世纪， 英国通过 《犯罪和法院法案》

设立了独立的家事法院， 取代了之

前由治安法院的家事程序法庭、 郡

法院和高等法院家事法庭共同管辖

家事一审案件的做法。

美国最早设立的专门独立的家事

审判机关， 是纽约州于 1910 年在市裁

判所设置的家事裁判部 。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家事法院独立运动进一步

推动了专门独立的家事审判机关的建

立， 但是由于美国属于联邦制国家 ，

具有联邦和州两套司法体系， 因此各

州的做法并不一致， 截至 2015 年， 有

20 个州设立了专门的家事法院， 16 个

州在法院内部设立了专门的家事法庭。

同样 ， 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 ，

建立专门独立的家事审判机关也是较

为普遍的做法。 日本早在 1898 年就制

定了 《人事诉讼程序法》， 专门管辖涉

及身份关系的家事诉讼案件。 二战结

束之后， 受美国的影响， 日本于 1949

年建立了家事法院， 专门处理家事案

件和少年案件。 当前， 日本共有 50 多

个家事法院， 并根据审判需要可在辖

区内设立方便国民诉讼的支部。 德国

虽然没有建立专门的家事法院， 但在

各级法院内部设置了专门的家事法庭。

注重发挥调解制度的功能

家事案件不是单纯的法律问

题， 涉及伦理、 道德、 情感等诸

多方面， 因此， 法院在处理家事

案件时特别注重情、 理、 法的融

合， 这就决定了调解制度在其中

将会发挥重要功能。

在英国， 对于家事案件中的

离婚纠纷实行冷静期制度， 在此

期间， 家事法院会通过提供婚姻

咨询和指导服务等各项措施挽救

当事人的婚姻， 并且为了防止夫

妻双方离婚过于随意， 英国在离

婚诉讼案件中建立了强制调解制

度 ， 按照 《2010 年家事诉讼规

则》 的相关规定， 法官在诉讼的

任何阶段都可以进行调解。

美国基于修复家庭情感和稳

定家庭关系的考虑， 法院在处理

家事案件时十分注重发挥调解制

度的功能。 如在纽约州， 不少家

事法院针对子女监护 、 儿童保

护、 抚养权纠纷等家事案件， 为

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院附设调

解， 调解员主要包括经验丰富的

律师以及具有社会学、心理学、婚

姻家庭等领域专业知识的人。 虽

然调解并不是处理家事纠纷的前

置程序，但在实践中已经成为快

速解决家事纠纷的普遍性做法。

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 调

解制度同样在家事案件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日本出于 “道义和温

情” 的考虑， 专门制定了 《人事

调停法》， 旨在通过调解解决家

庭成员之间的纠纷， 这一做法被

后来的 《家事审判法》 和 《家事

事件程序法》 吸收和继承。 需要

注意的是， 日本对家事案件的处

理采用了调审分离的模式， 并把调

解视为非讼程序， 即调解是在由法

官参与的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开展

工作， 调解和审判完全分离， 并且

采用调解前置主义， 即在采用诉讼

手段之前必须先行调解。

德国于 2000 年生效的 《法庭

外争议解决促进法》， 在邻里、 家

事等部分案件中， 引入强制诉前调

停程序， 同年生效实施的 《民事诉

讼法施行法 》 规定了审前调解程

序 ， 2012 年制定的 《促进调解及

其他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法》 进一

步强化了调解程序及调解效力， 法

官可据此对离婚、 子女抚养等家事

纠纷进行调解。

未成年人是一个国家和民族

的希望以及未来， 加强对未成年

人权利的保护， 是各国审理家事

案件普遍遵循的准则。

在英国， 凡是涉及未成年子

女利益的案件， 不论其是否为案

件的当事人 ， 法院必须为其提

供特殊保护， 如引入社会福利、

儿童保护组织等相关专业机构

和人员协助办理涉及儿童权益

的案件 。 2000 年制定的 《刑事

司法和法院服务法 》 专门设立

了儿童和家事法庭咨询支持服

务署， 其作为家事法院的审判辅

助机构， 主要工作就是保护儿童

利益。

美国在家事案件中对未成年

人权利的保护， 主要体现在预防

性及修复性法律服务方面。 在纽

约州， 家事法院针对有离婚或分

居请求的夫妻提供父母教育和宣

传课程， 这些课程主要讲授如何

建立和维护良好和谐的亲子关

系， 如何提供稳定且有利于未成

年子女成长的家庭环境、 如何在家

庭冲突中保障未成年子女的需求等

等， 有离婚或分居需要的父母要通

过学习这些课程重塑家庭关系， 为

未成年人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家庭

成长环境。

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在家事案

件中同样强调保护未成年人的利

益。 对于涉及未成年子女权益的离

婚案件， 日本由专门的家事调查官

进行调查， 以便更好地维护未成年

子女的权益。 德国考虑到未成年人

心智发育尚未成熟， 在家事纠纷中

容易受到伤害， 《家事事件及非讼

事件程序法》 就规定， 只要家事案

件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那么涉

及子女权益的法律程序应当得到优

先启动。 同时， 德国还专门设置了

程序辅佐人制度， 当家事案件在涉

及未成年子女时， 辅佐人要通过了

解涉案未成年子女的真实意愿， 维

护他们的各项实体权利和程序权

利。

（来源：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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